附件四

广西中医药大学明秀校区学生宿舍9栋
架空层隔墙装修项目合同
合同编号：ZCGS2026-XXX

甲方（采购方）：广西中医药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
乙方（供应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合同标的及技术要求
乙方需按甲方采购需求，完成以下项目施工：
（一）隔墙（岩棉板）158㎡
规格为9.4m×2.4m（7 格），密度不低于80K，采用50真金防火防潮墙板，满足防火、防潮基础要求。
（二）静音卷闸门9套
规格为3.36m×2.4m，米黄色板材质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雨棚63.8㎡
规格为58m×1.1m，采用方通结构+树脂瓦工艺搭建。
（四）水槽及排水系统58m
规格为排水管铝水槽，配套电车雨蓬使用，设置6个排口，确保排水顺畅。
（五）拆除工程（玻璃墙+地脚）1项
拆除10个玻璃组件及10个地脚，包含周边墙体、地面修复。
（六）废料清运1项
负责全部拆除废料清运，保证施工场地整洁。
所有施工及材料需严格符合附件3中《技术参数和商务需求》的实质性要求。
二、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
（一）合同总价
人民币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），其中含增值税：        ，不含税金额：        。此价格包含材料、施工、运输、清运、税金等全部费用。
（二）付款方式
项目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甲方在15个工作日内凭乙方开具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（国产设备）支付合同总价的90%人民币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）。
剩余10%人民币  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）作为质保金，待质保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，甲方在15个工作日内无息付清。
三、施工期限
乙方自与甲方签订本合同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项目施工及验收交付。
四、交货及施工地点
广西中医药大学明秀校区（具体施工区域以甲方指定为准）。
五、质保期
本项目质保期为6个月（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）。质保期内，乙方需对施工质量及材料问题提供免费维修、更换服务，确保项目正常使用。
六、双方权利与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义务
提供施工所需必要场地及相关配合。
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合同款项。
负责项目竣工验收工作，对乙方施工过程进行监督。
（二）乙方权利义务
严格按照技术参数要求组织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。
自行承担施工过程中的人员安全、设备损耗等相关责任。
不得将项目转包或分包给第三方。
七、验收标准
本合同约定、附件3《技术参数和商务需求》及国家相关行业标准为验收依据。
乙方完成施工后，向甲方提交验收申请，甲方在收到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，验收合格出具验收报告；不合格的，乙方需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后重新申请验收。
八、违约责任
乙方逾期完工的，每逾期1日，按合同总价的0.5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10日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
乙方施工质量不符合要求的，需无偿整改，直至验收合格；若整改后仍不合格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需退还已付款项并赔偿合同总价20%的违约金。
乙方违反转包、分包约定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需赔偿甲方全部损失。
九、其他约定
双方因本合同产生的争议，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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